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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

股價敏感資料

本公告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(1)條規定發出。

謹此提述上海錦江國際酒店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日就

建議集團重組刊發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非另有界定外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

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錦江酒店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發佈，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

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「中國證監會」）證監許可[2010]625號《關於核准上海錦江國際酒店

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方案的批覆》，主要內容為：

1、 核准錦江酒店股份有關建議交易的重組方案。

2、 錦江酒店股份應當按照有關規定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。

3、 該批覆自核准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。

4、 錦江酒店股份在重組過程中，如發生法律、法規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項或遇重大問

題，應當及時報告中國證監會。

承董事會命

上海錦江國際酒店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
康鳴

執行董事兼聯席公司秘書

中國上海，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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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俞敏亮先生、陳文君女士、楊衛民先生、陳灝先生、徐祖榮

先生、韓敏先生和康鳴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沈懋興先生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季崗先

生、夏大慰先生、孫大建先生、芮明杰博士、楊孟華先生、屠啓宇博士、沈成相先生和

李松坡先生。

* 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第XI部以其中文名稱和英文名稱「Shanghai J in J iang

International Hotels (Group) Company Limited」登記為一家非香港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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